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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 年 12 月 30 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 45 号本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4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4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73,410,14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38,588,01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4,822,13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53.72216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1.58031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14185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本公司董事长

李小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9人，其中执行董事程洪进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2、本公司董事会秘书黄雪贞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

律师、监票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7,252,173 99.840703 1,212,644 0.144606 123,200 0.014691

H 股 34,812,131 99.971283 10,000 0.028717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872,064,304 99.845909 1,222,644 0.139985 123,200 0.014106



2、议案名称：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7,284,573 99.844567 1,164,644 0.138881 138,800 0.016552

H 股 34,812,131 99.971283 10,000 0.028717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872,096,704 99.849619 1,174,644 0.134489 138,800 0.01589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广州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开展

应收账款资产证

券化业务的议案

104,947,070 98.743124 1,212,644 1.140959 123,200 0.115917

2 关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结项及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104,979,470 98.773609 1,164,644 1.095796 138,800 0.13059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票数同意。

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会议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律师及股东代表担任投票表决之

计票人和监票人。

（二）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子丰律师、曾道扬律师

（三）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

规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股东、股东代表、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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